附件2

《汕尾市“乡村CEO”准入退出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目前我市正着力打造懂经营、会管理、素质高的“乡村CEO”人才队伍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专业化运营管理模式。但在“乡村CEO”培育认定、撤销辞退程序等方面缺少统一标准、政策依据，不利于“乡村CEO”培育。为进一步细化我市“乡村CEO”管理，结合各地经验做法和汕尾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汕尾市“乡村CEO”准入退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汕尾市“乡村CEO”人才培养计划》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由总则、准入机制、退出机制及附则共四章十一条规定构成，主要内容为对“乡村CEO”选拔培育的工作目标、部门职责、选拔条件、培育程序、退出情形及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（一）规定了适用对象。适用于通过“四个一批”（授牌一批、物色一批、选育一批、招聘一批）选拔培育的“乡村CEO”人员及运营团队管理。
（二）明确准入机制。对政治素养、能力资质、职业认同、健康条件等基本条件提出要求，通过镇村申报、县级评审、授牌公示等程序进行选聘。
（三）明确退出机制。区分强制退出和主动退出两种情形，对出现‌绩效不达标、‌重大失误、‌违法违规、‌履职障碍情况的“乡村CEO”进行强制退出。通过‌镇街提议、县级审定、退出注销等程序进行退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明确实施时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准入退出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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